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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屡禁不止 作为弱势一方的劳动者 面对用人方拖欠工资的行为 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

本期专家坐堂 邀请法官通过对 个案例的分析 提醒个人和企业增强法律意识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

专家坐堂 年 月 日 星期二

案例一

承包人拿工程款 失联

被判有期徒刑并处罚金

简称某建筑

公司

力工 放线工人

散水工人 水暖

工人 抹灰 砌砖工

人 外墙保温

王

某生承建的 号楼工程

某建筑

公司已支付 万元

某建筑公

司已支付 万元

法官说法

被告逃匿拒付员工工资

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

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经审

理认为 被告人王某生作为某建筑

公司名下的项目负责人是工人工资

发放的实际主体 在收到工程款后

逃匿 拒不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

龙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

监察大队对某建筑公司已下发并送

达 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

书 被告人王某生作为某建筑公

司的项目负责人 因其逃匿行为导

致某建筑公司在收到责令改正决定

书后无法找到被告人王某生 应视

为该决定书已经对被告人王某生送

达

被告人王某生以逃匿的方式逃

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数额较

大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

支付 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

公诉机关指控正确 应予确认

一段时期以来 部分地方用工

单位拒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

现象比较突出 广大劳动者 特别

是农民工成为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

行为的主要受害者 刑法修正案

八 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

各级法院高度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惩

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 认真贯

彻执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规

定 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

罪 对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

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

用

案例二

员工被欠薪公司不认账

销售提成数额存在分歧

法官说法

被告提供提成管理办法

不足以推翻员工的证据

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涂料公司实

际欠付陈先生提成款和油补的具体

数额

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

同法 第 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

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

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

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

报酬的 劳动者可以依法向人民法

院申请支付令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

发出支付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 第 条规定 当事人

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

据

陈先生提供了加盖涂料公司公

章的提成分配表证明提成款及油补

的数额 被告不认可 那么被告就

应该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 该涂料

公司虽提供了业务人员工资提成管

理办法 但是执行状态不明 也无

法得出各销售人员应得销售提成的

具体数额 即便属实 也不排除双

方另行作出结算 确认的可能性

所以这个管理办法不能推翻陈先生

提供的提成分配确认表

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

求 即涂料公司支付陈先生的

年至 年提成 油补合计

余万元

案例三

讨工资未果而离开工厂

节后擅自不上班未辞职

法官说法

证据不足未获法院支持

法官 保留证据很重要

关于拖欠工资补偿金的问题 因

为邹女士未能举证证明工厂拖欠工资

的事实 所以 对于邹女士要求工厂支

付拖欠工资补偿金的请求 很难得到

支持 关于拒付加班费补偿金 邹女士

在工厂工作的 个月中 明知部分月

份中每天工作时间长达 小时且按

产量领取劳动报酬 却从未提出异议

显然双方当事人对工作时间及产量工

资计算方式是协商一致的 工厂不存

在拒付邹女士加班费的主观恶意 所

以 邹女士要求工厂支付拒付加班费

补偿金的请求 得不到支持

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 本案

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是因邹女士在工厂

放假后自行离职 邹女士也没有举证

证明她是因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合同法 第 条所列举的情形而离

职 所以 对于邹女士要求工厂支付

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的请求 也是得

不到支持的

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

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条的规定

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

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

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

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

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

承担不利后果 所以 邹女士的诉求

得不到法院的支持

法官特别提醒 劳动合同法第

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

二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

同时 劳动合同法第 条规定劳动

者依照本法第 条规定解除劳动合

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

济补偿 劳动者在出现拖欠工资 提

成 补助 奖金等情况时 要注意保

留证据 并及时拿起手中的法律武器

维护自己的权益

法官提醒个人和企业 要增强法律意识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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